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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2日，省教育厅发布文
件，公布我省首批立项建设的高品质
示范高中，我市南通中学、海安高级中
学和海门中学入围。

2003年，省教育厅为积极培植
普通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中教
育均衡发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普通高中星级评估。星级普通高中
共分一星至五星5个等级。南通中
学、海安高级中学和海门中学均为省
四星级高中。

2018年，省教育厅启动高品质示
范高中创建与评估工作。评估对象为
坚持规范办学，近年无违规办学行为，
原则上取得四星级高中资质10年以
上、复审合格的普通高中。高品质示
范高中建设学校须在立德树人、办学
思想、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学校治理、
校园生活、人才培养、智慧教育、国际
交流和发展生态等10个方面进行全
面建设，同时在两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和显著性成效。评估采用应答模
式，建设学校在评估要求框架内自定发
展目标，通过评审后准予立项，再经过
三年建设周期才可申请评估认定。

2019年7月，省教育厅发文公布
了20所省高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
立项学校和12所省高品质示范高中
首批建设培育学校。其中，南通中学、
海安高级中学和海门中学被评为省高
品质示范高中首批建设立项学校。

记者沈樑

晚报讯 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
第八届理事会负责人任职前公示于昨
天结束，南通籍奥运冠军，国乒原教练
陈玘拟任该协会副会长。

陈玘现任江苏乒乓球队总教练兼
男队主教练，此身份被推荐担任省乒
协负责人亦属正常。记者注意到，有
1人、19人分别拟任江苏省乒协第八
届理事长会长、副会长。拟任会长王
向宏是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
司董事长。19名拟任副会长中，有江
苏省各省辖市乒协负责人，有热心乒
乓球运动的企业家、省体育系统体育
工作者等。

陈玘今年40周岁，他堪称国乒奥
运史上的最大奇迹。2004年雅典奥
运会，陈玘和马琳合作夺得男双冠军，
鲜为人知的是，此前他从未参加过世
乒赛、世界杯，雅典奥运会是他首次征
战的世界大赛，他以夺冠的闪亮成绩
成为国乒奥运会史的最大黑马。

2013年陈玘选择退役，他回到江
苏担任省乒乓球队教练，前些年担任
国乒教练，成为名将许昕的主管教
练。2022年年初，陈玘重新回到江苏
省队执教。 记者王全立

名将陈玘有新职务
任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副会长

我市三所名校入围
省高品质示范高中

“倒不是想故意打探他人的隐私，
只是想了解在同一岗位同一工种上，
在付出的劳动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获
得的薪酬到底一样不一样？单位分配
是否公平？如果不公平，我认为我有
权利申诉，这只是我维护知情权的手
段。所以，单位领导因我私下了解

‘别人的年终奖拿多少’一事批评我，
我感觉很委屈。”昨天，在市区一家企
业工作的许先生向现场采访“个人能
晒年终奖吗”这一话题的记者介绍，

“虽然事后领导提醒我不要在微信朋
友圈谈论单位年终奖发放事宜，我也
删掉了有关言论，但我还是保留我的
个人意见。”

一年忙到头，年终奖这一奖励，是
企业对员工物质褒奖的直接体现。因
此，每到年终岁尾，无论是机关企事业
单位，还是民营企业，一些员工“晒”年
终奖，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面对涉及个人利益的年终分配，
各方关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员工
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或他人的

“年终奖”时，心态各异、动机复杂；有
的是为了炫耀，展示自家单位效益
好；有的是“哭穷”，谑称拉低了“平均
指数”；有的是嫉妒别人家“余粮多”，
日子好过；还有的一边羡慕一边通过

“上账单”来“拉仇恨”……凡此种种，不
一而足。

“员工对包括年终奖在内的关联切
身利益的企业薪酬，拥有知情权，这一点
不可否认。现在不少企业都是‘个人工
资保密，薪酬体系公开’，也就是说，员工
自身和同事的薪酬数额可以保密，但薪
酬等级、标准等则是公开的，是可以按企
业制定的具体规定计算的，确保公平。
因此，员工‘晒’自己的薪酬是自己的事，
自负其责；未经同意‘晒’别人的薪酬，则
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有违职业道德。
对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那又是另外
一回事了。”昨天下午，我市一名企业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

CFP供图

又到岁末，在朋友圈里“拉仇恨”对不对？我市法律人士建议——

要“晒”年终奖最好商量着来
如果说年终奖是一场大戏，那它绝

对是最受期待的“院线大片”。网络平
台上有人为了展示自家单位效益好，晒
出年终奖；有人“哭穷”，谑称拉低了“平
均指数”；还有人嫉妒别人家“余粮
多”。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打探别
人拿多少薪酬，朋友圈里“晒”自己和他
人的年终奖，到底对不对？昨天，本报
记者展开专访。

昨天下午，记者就这一话题进一
步采访我市法律界一些专业人士时，
他们着重指出：规章制度应与工会或
职工代表协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五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四条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
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
可以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专家认为，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
中虽没有规定薪酬必须保密，但也不

禁止企业采用保密制度。所以用人单
位禁止员工互相打听工资不是说不可
以，但是应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
如果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不宜直接认
定员工违反了企业规章制度、劳动纪
律或职业道德。实践中，有的企业仅
规定“具体处罚措施由办公室根据具
体情节裁定”的内容概念模糊，建议还
应明确告知员工何种情节对应何种处
理、达到何种严重程度的行为公司将
作开除处理等。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

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
动义务。”

专家指出，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
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
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然后，经过公告
等才能以此来要求员工、约束员工，公司
不能平白无故，毫无根据地处理与员工
之间的问题。 本报记者张园 周朝晖

约法三章，应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多协商

有网友发布公司群聊记录，有单
位领导称“不能相互打听工资”。那
么，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员工们之间真
的互相打听工资，算不算违纪行为？
用人单位可以据此开除员工吗？

在北京发生的一起劳动争议案，备
受关注。平安公司因员工周某“私下打
探他人的年终奖”，被所在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周某则起诉平安公司违法解
除，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经审理，
法院认为周某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这起案件的发生，因为涉及年
终奖这一敏感话题，产生了一定社
会影响。

“因为打听别人年终奖就被解除
劳动合同，让别人丢了工作，这样做是

不是有些小题大作了？”现场采访一些
市民对此事的看法时，许燕女士对此
表示不解，“如果我向同事兼闺蜜问起
了年终奖的事，按这家公司的做法，我
是不是也要被责令下岗？”

“平安公司在拿不出‘造成严重影
响’的证据下，轻率解除员工劳动合同
的行为，缺乏依据、处置失当。”昨天下
午，我市一名法官结合这一案例，介绍
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此事，我市蒋忠顺律师也表
达了他的观点：“单位的规章制度应
当遵守公开、民主、合法和合理的原
则。首先，公司仅仅在微信工作群
中发布规定并不符合制定规章制度
的程序。其次，即使规章制度中有

这一条，该条规章制度的有效性也存
在问题，员工之间互相打听工资的违
规程度未能达到开除程度，以此为由
开除员工的，会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单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经济赔偿金。”

胡秋建律师也向记者介绍，用人单
位有权制定本公司的规章制度，用以规
范本公司员工的行为和职业道德，加
强企业管理，但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
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并具有合理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
除劳动关系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打听年终奖，有人被解除合同

“晒”年终奖，员工心态各异▶

▶

▶


